
附表：漁業證照費收費標準： 

一、舢舨、漁筏，新臺幣五十元。 

二、未滿二十噸者，新臺幣一百元。 

三、二十噸以上未滿五十噸者，新臺幣二百元。 

四、五十噸以上未滿一百噸者，新臺幣三百元。 

五、一百噸以上未滿五百噸者，新臺幣六百元。 

六、五百噸以上未滿一千噸者，新臺幣一千元。 

七、一千噸以上者，新臺幣一千五百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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